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包

容审慎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分局、各县（市）市场监管局、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为持续优化银川市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最大限度减少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浪费，落实包容审慎监管，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包容审慎监

管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 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包容审慎监管实施办法

2. 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信息表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1 日

附件 1：

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包容审慎监管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银川市党委和政府关于支持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最大限度

减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资源浪费，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措施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过深入调研、分析、研判，特制定

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是指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因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非故意造成食品标签标识瑕疵，导致原包装材料

剩余，面临报废的包装材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及上述单位在银川市销售的食品，首次因非主观故意采用不规范的食品标签

标识导致已印制的食品包装材料不能使用的情况。为避免资源浪费，此类企

业可在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和生产经营安全的前提下，于一定期限内使用剩余

包装材料，使用完毕后按最新标准要求更换包装材料。

第四条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列举的“生

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的情形。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第二款认定。

（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出现错别字、多

字、漏字、繁体字，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以及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等的；

（二）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规范，或者对没有特殊贮存条

件要求的食品，未按照规定标注贮存条件的；

（三）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的；

（四）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或者营养成

分表数值修约间隔、“0”界限值、标示单位不规范的；

（五）对有证据证明未实际添加的成分，标注了“未添加”，但未按照

规定标示具体含量的；



（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情节轻微，不影响食品安全，

没有故意误导消费者的情形。

第五条 有剩余包装材料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情

形的，由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填写《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信

息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向辖区监管所提出服务需求，辖区监管所对照本办法，

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提交的《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信息表》

及相关证明资料进行检查指导，并提出意见。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

监管所指导意见进行确认后作出决定，并负责报市市场监管部门建档或公示。

提请服务需求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提交以下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

责：

（一）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信息表；

（二）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包装物样图并

加盖企业公章。

第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包容审慎监管，坚持遵循客观

事实、确保食品质量安全、不误导消费者、合法生产经营和限期使用原则。

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定期深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检查指导剩余包装材料使用情

况，积极征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意见建议，及时调整日常管理要求，改进执

法方式，确保《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包容审慎监管实施办

法》落地见效，切实解决企业困难，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七条 本办法由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自 2023 年 7 月 5 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7 月 4 日。



附件 2：

银川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剩余包装材料信息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 身份证号

包装物信息

食品名称

许可证编号

规格

包装物图样 （可附件）

报备原因及采取的措施

辖区监管所

审查意见
签字： 日期：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核准意见 签字： 日期：


